
 

 

建筑材料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购货单位：                          
供货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供需双

方经协商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名称：                                                  

二、施工地点：                                                  

三、购买建筑材料明细：  

序

号 

标的物名称 

标的产品 

规格、型号 

单价 数量 暂定总价（元） 

1 方木（彬木） 15×10×300 1670 元/立方米 100 立方米 167000 

2 方木（彬木） 12×10×300 1670 元/立方米 100 立方米 167000 

3 方木（松木） 23×15×250 1750 元/立方米 50 立方米 87500 

4 

竹胶板 

（厚帘镜面板） 

2440×1220×15 160 元/张 300 张 48000 

5 

竹胶板 

（厚帘竹胶板） 

2440×1220×12 145 元/张 300 张 43500 

6 

竹胶板 

（覆膜竹胶板） 

2440×1220×8 155 元/张 300 张 46500 

7 

脚手架 

无缝钢管 

￠48（外径）×

6000×厚3.5mm 

7400 元/吨 150 吨 1110000 

8 脚手架扣件 与钢管对应型号 35 元/个 800 个 28000 

9 脚手架对接扣件 与钢管对应型号 45 元/个 200 个 9000 



 

 

 小   计    1706500 

    备注：以上单价、数量均为暂定，供货单位与购货单位以进场时市场价格及

实际数量进行结算。 

1、购货单位购买的建筑材料的总金额（暂定）人民币（大写） 壹佰柒拾陆仟伍

佰元整，￥1706500 元； 购货单位扣除供货单位结算总价 5%作为建筑材料的

质量保证金，待购货单位收到所购材料 30 日内未发现质量问题后返还给供货单

位，在购货单位收到所购材料 30 日内如建筑材料有质量问题供货单位负责履行

退换等义务，否则购货单位有权扣除质保金作为罚款。 

四、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货单位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 

1、 供货单位所供的建筑材料成批量生产以前须由供货单位送样品至现场经购

货单位确认后合格后方可成批量生产。  

2、 供货单位所供的建筑材料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规定要求，进场提供厂家资质、

检验报告、合格证。符合《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

标准。如购货单位收到材料后发现有不合格材料（外观、尺寸、质量等出现

与供货单位提供的样品不符），供货单位应无条件负责更换。  

五、交（提）货地点和方式：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供货单位根据购货单位要求

（书面通知）分批提供，交货地点                           施工现场，若

未按购货单位要求时间供货至现场，由供货单位承担违约责任。  

六、运输方式、到达站、港及装卸费用负担：  由供货单位负担全部费用。      

七、包装要求及费用负担：   由供货单位负担全部费用。                     

八、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 运输过程中所有损耗由供货单位承担 ，由供货单位

承担全部费用。 

九、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国家标准、双方确认的样品、技术交底

函件、洽商记录或其他书面约定等；货到指定地点三日内，购货单位组织并完成

验收，若有异议当即书面通知供货单位，24 小时内将标的物全部退场，并承担

因此而造成的违约责任以及工期延误的损失（含经济损失）。  

十、随机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方法： 随标的物备齐，与标的物一并移

交。       

十一、交付定金预付款数额及时间： 本工程无预付款。                     

十二、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现场后，经购货单位验收合格，由购货单位接收人

验收合格并签字后，出具相应的验收证明及收货单，购货单位收到供货单位提供

的付款票据资料文件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支付凭证给供货单位，支付 95%

材料款，预留 5%作为质量保证金，待验收之日起 30 日内无息返还。 

十三、违约责任： 1、供货单位未按购货单位要求时间供货的或因标的物不符合

要求退场重新加工订货的，每延期一天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 

十四、如需要提供担保，另立合同担保书，作为本合同附件：      /         

十五、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由 /  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未在本合

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合同的，可向             人民法

院起诉）。 

十六、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另行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附件均为本合同

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七、合同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合同履行地：                           

十八、合同生效与终止： 

本合同自供需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货款付清后合同终止，本合同一式  肆 份，

供货单位 贰 份，购货单位 贰 份。 

十九、双方协商的其它条款： 

1）建筑材料到达现场后，由供货单位负责卸货。若未取得购货单位同意的

情况下，私自随意在现场卸货，处合同总价款 5%的罚金，由此造成货物的损坏、

丢失等情况全部由供货单位承担。 

2）供货单位在施工现场卸货时，若造成现场物品损坏或发生的人员伤亡事

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任和经济损失由供货单位承担。  

3）供货单位未按购货单位要求时间将建筑材料送到施工现场，处合同总价

款 1%/天的罚金，并承担由此给购货单位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4）出现不合格建筑材料，供货单位无条件退换。若供货单位未能及时退换

不合格建筑材料，处合同总价款 10%的罚金，由于出现不合格建筑材料所给购

货单位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由供货单位承担，且购货单位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不承担违约责任。 

5）若在双方未协商的条件下，供货单位中途停止供应建筑材料，对供货单

位处建筑材料合同总价 20%的罚款，赔偿由此给购货单位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且购货单位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6）购货单位和供货单位双方特别约定，本合同债权不得转让，如违反本约

定，除转让行为无效外，违约方应支付另一方合同价款 5％的违约金，并赔偿由

此给另一方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7）购货单位购买的建筑材料，在购货单位未验收交接之前均由供货单位保

管，无论丢失、损坏与购货单位无任何关系，供货单位承担全部经济损失。 

8）购货单位购买的建筑材料，经购货单位现场人员验收后发生的建筑材料

损坏、丢失与供货单位无关。进场未验收的建筑材料由供货单位负责保管，损坏、

丢失供货单位承担全部经济损失。 

9）本合同是依据双方签订合同之前认可的资料，如有更改，须另立书面洽

商记录。与本合同有关的报价单、洽商记录、往来函件和售后服务记录单是本合

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随合同一并执行。 

10）材料进场时间列表作为本合同附件以及结算依据。 



 

 

 

供货单位单位（章）：                    购货单位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更多室内设计模型、施工图、教程请上 k8 设计网 www.k8sj.com 

 


